证    明
兹有XXX，男（女），身份证号码：XXXXXXXXX，系我单位（校）正式在编（临时聘用）人员，经研究，同意其参加四川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下半年公开考试招聘工作人员，如经你单位审核确聘，我单位（校）将按规定予以解聘（解除劳动合同关系），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。

特此证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（单位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）

          （如单位无人事权限，则需要其主管部门出具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XX年   月   日
